附件6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研究生卓越贡献奖评审推荐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表彰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领域做出重大贡献或取得突出业绩的研究生个人或团队，根据《西南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设置及管理办法》（西校〔2020〕339号），结合学院实际，制定研究生卓越贡献奖评审推荐实施细则。
第二条  适用对象：在学校就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纳入全国研究生计划的研究生，在就读期间及毕业后一年内所取得的符合本细则规定条件的成果，可获得研究生卓越贡献奖。在基本学制年限内申请并获得本奖励的研究生，在同一评审年度内，可同时获得研究生奖助体系规定内的其他奖励和资助。
学校校聘员工攻读学校研究生期间所取得的相关成果不在本奖励范围之内。
第三条  研究生卓越贡献奖的评审程序、奖励额度及成果署名要求。
（一）研究生卓越贡献奖的评审由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提名，经公示后由学院推荐参加学校研究生卓越贡献奖评审。
（二）研究生卓越贡献奖的奖励额度为每项５万元。
（三）研究生卓越贡献奖的成果需以西南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西南大学研究生为第一完成人（凡是团队成果，西南大学研究生应为团队的主体；凡联合署名的成果，自然科学类成果的获奖研究生应当是第一作者；与培养导师合作的人文社会科学类成果，排名第二的研究生视同第一作者）。
第四条  研究生卓越贡献奖每年评审一次，学校每年设立指标原则上不超过5个，学院对评审年度内符合规定的高水平成果进行评审推荐，评审年度内没有符合条件的成果时，学院不做推荐。
第五条  发现并经查实获奖成果有违反学术道德及学术规范的行为，将追回奖励，并给予获奖者相应处分。
第六条  本细则由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评审工作组负责解释。
第七条  本细则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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